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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4-015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3月份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 

上海杉杉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

四川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云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上述被担保人均为宁

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不属于关联担

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本次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85,640.19万元人民币。截至2024年2月29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实际为其

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275,858.24万元人民币。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截至2024年2月29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金额已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100%以上，本次被担保人上

海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和四川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2024年3月，为满足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融资需求，公司同意为下属

子公司提供如下担保： 

（1）公司为上海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

验区新片区分行、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和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25,000万元人民币、

15,000万元人民币和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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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为四川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

理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10,640.19万元人民币。 

（3）公司为云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

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 

（4）上海杉杉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云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安宁市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草铺信用社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

5,000万元人民币。 

（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3年5月10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提供担保全年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以下担保额度

（币种为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并在额度范围内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理人签署

具体的担保文件，期限为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日： 

担保方 被担保人 担保额度 
已提供的担保总额（万元人民币）

注 2
 

本次担保前 本次担保后 

宁波杉杉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杉杉锂电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
注 1 

不 超 过 195

亿元 
1,777,374.07 1,858,014.26 

公司控股子公

司上海杉杉锂

电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 

云南杉杉新材料

有限公司 

不超过 12 亿

元 
100,000 105,000 

注1：本次被担保人上海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四川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云南杉

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均为上海杉杉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87.077%股份，其

他7名法人股东持有其剩余股份）下属全资子公司。 

注2：已提供的担保总额如涉及外币，则按2024年4月1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

率中间价（1美元对人民币7.0938元）进行折算，下同。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上海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为上海杉杉锂电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成立日期：2020 年 6 月 11 日；注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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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新杨公路 860 号 10 幢；法定代表人：

李凤凤；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从事新材料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

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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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2023 年三季度 676,692.56 496,962.74 291,958.39 179,729.82 249,400.89 6,481.81 

3 
云南杉杉新材料

有限公司 

2022 年 35,319.32 4,493.37 1,742.98 30,825.95 0.00 -17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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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分别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103.55%、99.77%和3.79%。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日 


